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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国芯科技” ）首次

公开发行 6,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21〕3860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 或“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000 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21.76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7.03%，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78.2360 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4,048.236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57%；网上发行

数量为 1,53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43%。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5,578.236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441.1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557.8500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

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90.386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2.5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087.8500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7.4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41.9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1 年 12 月 2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

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国泰

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国芯科技 1 号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资管计划” ）。 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

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 2021 年 12 月 23 日（T-1 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

项核查报告》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之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12 月 22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1.98 元 /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251,880.00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本次发行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证裕投资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1 亿元，本次获配股数 180.0000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为 7,556.400000 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

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

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

君享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00%，即 600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不超过 10,200 万元。 君享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

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10,200 万元，共获配 241.7640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 10,199.998984 万元。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证裕投资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180.0000 3.00% 75,564,000.00 - 75,564,000.00 24

2

君享资管

计划

发行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通过设

立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241.7640 4.03% 101,492,527.20 507,462.64 101,999,989.84 12

合计 421.7640 7.03% 177,056,527.20 507,462.64 177,563,989.84 —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620，7620，3771

末“6”位数 800347，600347，400347，200347，000347，485966，985966

末“7”位数 9885020，4885020

末“8”位数 83747880，63747880，43747880，23747880，03747880，92099261

末“9”位数 05823875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国芯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1,757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国芯科技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21〕76 号）、《承销指

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 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 号） 的要

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4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440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 9,582,5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190,810 64.61% 24,794,524 71.04% 0.04005035%

B类投资者 24,770 0.26% 90,225 0.26% 0.03642439%

C类投资者 3,366,970 35.14% 10,019,111 28.70% 0.02975647%

合计 9,582,550 100.00% 34,903,86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

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

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金融时报》刊登的《苏州国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

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702

发行人：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天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５８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９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三维天地”股票

１

，

９３５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７５６

，

８０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８

，

２２１

，

９７３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１６

，

４４３

，

９４７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１６４４３９４７

。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２２２９６５４１％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１７６．８４６１８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1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79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厦门唯

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

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12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12,48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6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

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74.80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89.2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1月4日（T+2日）刊登的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1年12月29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站：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全景网(https://www.p5w.net/)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2月29日（T-1日，周三）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8日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1月 24 日 10 时至 2022年 1月

25日 10时止（24小时，延时的除外）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752/02）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就有关

的网上拍卖事宜敬告各位竞买人：

一、拍卖标的物

标的物名称：吴晓翔持有的2835000股（证券代码：430173）高管锁定股股票。

参考价： 本案双方当事人采取议价方式， 确定此次拍卖的吴晓翔持有的

2835000股（证券代码：430173）高管锁定股股票的处置参考价为人民币 1.27

元每股，共人民币叁佰陆拾万零肆佰伍拾元整（3600450元）。

起拍价：人民币叁佰陆拾万零肆佰伍拾元整（3600450元）。起拍价和成交

价均不包含买受人在拍卖标的物交割、过户时所产生的税费。

增价幅度：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保证金：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元）。

二、标的查看：本次拍卖不安排看样。 法院入库网络司法拍卖辅助机构：惠

州来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咨询电话：13516671164（注：对拍卖标的物相关情

况存在疑问，请联系上述电话）

三、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具备证券法律法

规所规定的资格或条件。 具体的资格或条件，竞买人应当自行了解。 拍卖成交

后，买受人对标的股票的处置须遵守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规定。

四、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 一人参与竞拍，出价不低于起

拍价的，拍卖成交。

五、其他事项详见淘宝司法拍卖页面。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 我公司将撤销位

于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 路虹桥万科中

心 8 号楼 802A 室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虹桥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上海

虹桥营业部” ），为保障您的基本权益不受

影响，现将相关事项作如下公告：

一、自 2021 年 12 月 28 日起，上海虹

桥营业部将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

活动，待整体转移完成后，上海虹桥营业部

将停止营业并予以关闭。

二、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

正常进行， 我公司将您的账户整体平移到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陆家嘴证券营

业部（以下简称“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

您与上海虹桥营业部签订的协议等将由上

海陆家嘴营业部承继， 由上海陆家嘴营业

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

整体平移后，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

资金密码等保持不变，您原先使用的交易方

式、委托电话及交易软件等保持不变，您的

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如果

您不同意转移， 请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1月 6日止，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至上海虹桥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转销

户手续。 2022年 1月 10 日起，您可根据需

要前往上海陆家嘴证券营业部办理业务。

三、 如您对上海虹桥营业部撤销及客

户转移有任何疑问， 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

进行咨询：

（一）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客

服热线：4000-188-688；

（二）上海虹桥营业部地址：上海市闵

行区申长路 988 弄虹桥万科中心 8 号楼

802A室，咨询电话:021-52262763。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地址： 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10 号汤臣金融大厦 405 室，

咨询电话：021-62893311。

感谢您对我公司及下属营业部的一贯支

持与厚爱， 由于上海虹桥证券营业部撤销给

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28日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虹桥证券营业部撤销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新疆光实含弘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

经营范围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挂牌价格 336万元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联系人 陈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295614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21-07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政泉控股” ）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1,799,561,764股公司股份中的709,886,

375股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政泉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 709,886,375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4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2%

解质时间 2021年12月24日

持股数量 1,799,591,164

持股比例 21.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89,675,38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5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24%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续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

2021-034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书面传签表决方式于2021年12月27日召开，会议

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1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徐力董事长召集，应参加表决董事1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制定《上海农商银行恢复计划》与《上海农商银行处置计划建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上海农商银行2021年金融工具减值前瞻性参数调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上海农商银行2021年度不良资产呆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390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联席主承

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和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联合、中银证

券和招商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45,700,000股，约占发行后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3.97%（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

人授予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 ），若

绿鞋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972,555,000股， 约占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53%（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22,013,000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49.90%，约占绿

鞋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3.3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37,000股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832,000股，约占

绿鞋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6%；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3.92%；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绿鞋启用前，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6,855,000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29.94%；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绿鞋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3,710,000股，约占绿

鞋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6.08%。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7.58元/股。

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机制，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 协商确定启用绿鞋机

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126,855,000股，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114,510,000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

发行股票数量为34,353,000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80,157,000股。网上发

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436,032,000股（含超额配售部分）。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3,121,68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4,363,346,852.62元

3、网上投资者未缴款认购数量：12,910,311股

4、网上投资者未缴款认购金额：743,375,707.38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4,289,35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580,780,945.74�元

3、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数量：220,647股

4、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金额：12,704,854.26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其中无锁定

获配数量

（股）

其中有锁

定获配数

量（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渤海汇金创新价值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4,803 37,440 87,363 7,186,156.74 124,803

2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11,730 3,519 8,211 675,413.40 11,730

3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1,730 3,519 8,211 675,413.40 11,730

4

文达睿 文达睿

1,804 541 1,263 103,874.32 1,804

5

秦勇 秦勇

1,804 541 1,263 103,874.32 1,804

6

方蕉 方蕉

1,804 541 1,263 103,874.32 1,804

合计 153,675 46,101 107,574 8,848,606.50 153,675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

象

获配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无锁定

期

有锁定

期

无锁定

期

有锁定

期

无锁定

期

有锁定

期

1

渤海汇

金证券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渤海汇

金新动

能主题

混合型

证券投

资基金

29,953 69,889 5,748,902.36 2,498,972.00 13,020 30,380 2,498,972.00 16,933 39,509

2

深圳市

翼虎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翼虎家

园

1

号

私募证

券投资

基金

3,519 8,211 675,413.40 69,096.00 360 840 69,096.00 3,159 7,371

合计 33,472 78,100 6,424,315.76 2,568,068.00 13,380 31,220 2,568,068.00 20,092 46,880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网上、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

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3,130,958股，包销金额

为756,080,561.64元，占绿鞋全额行使后发行规模的比例为1.35%。

2021年12月28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及网上（不含超

额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总额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自愿承诺，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30个自然日内（含第30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联席主承

销商不出售其包销股份中无锁定期的股份（包销股份中有锁定期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6个月）。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咨询电话：010-65353015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咨询电话：0755-23835519、010-60833086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咨询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四）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咨询电话：010-56839478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五）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咨询电话：010-6657899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六）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咨询电话：010-60840820、010-60840822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8日


